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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公司股价波动达到《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

的通知》第五条相关标准的说明 

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盈方微”、“公司”或“上市公司”）全资

子公司上海盈方微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盈方微”）拟支付现金购买苏州

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瑞嗔通讯设备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分别持有的深

圳市华信科科技有限公司 45.33%股权、5.67%股权；支付现金购买上海钧兴通讯

设备有限公司、上海瑞嗔通讯设备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分别持有的 WORLD 

STYLE TECHNOLOGY HOLDINGS LIMITED 45.33%股权、5.67%股权；公司向

绍兴舜元机械设备科技有限公司出售上海岱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00%股权及上

海盈方微对上海岱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的债权组成的资产包。

（以下简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本次重组”或“本次交易”）。 

按照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证

监公司字[2007]128 号）（以下简称“《第 128 号文》”）的要求，公司就公司股票

价格在连续停牌前的波动情况进行了自查，具体如下： 

    （一）是否达到《第 128 号文》第五条相关标准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因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三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连续为负值被实施暂停上市。公司股

票于 2020 年 3 月 20 日，即公司《2019 年年度报告》披露日停牌，并于 2020 年

4 月 7 日起暂停上市。 

2020 年 3 月 20 日前 20 个交易日的区间公司股票价格、深证成份指数、半

导体指数涨跌幅情况如下表所示： 

日期 
盈方微收盘价 

（元/股） 

深证成份指数 

（399001.SZ） 

半导体指数 

（886063.WI） 

2020 年 2 月 20 日 1.98 11,509.09 4,224.25 

2020 年 3 月 19 日 2.25 10,019.86 3,490.06 

涨跌幅 13.64% -12.94% -17.38% 

涨跌幅偏离值 - 26.58% 31.02%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由上表可知，上市公司股价在上述期间内涨跌幅为 13.64%，在分别剔除同

期大盘因素和行业板块因素影响后，上市公司股票累计涨跌幅分别为 26.58%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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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2%。 

综上所述，在剔除大盘因素和行业板块因素影响后，公司股票在停牌前 20

个交易日内累计涨跌幅超过 20%，股票价格波动达到《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

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证监公司字［2007］128 号）第五条相关标准。 

（二）本次交易相关人员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自查情况 

在本次交易筹划过程中，为防止敏感信息泄露导致股价出现异常波动损害投

资者利益，公司和本次交易的交易各方等就本次交易事宜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

及保密制度，具体如下： 

1、交易各方初次接触时，上市公司即告知交易各方需对商讨信息严格保密，

不得利用商讨信息买卖上市公司股票，内幕交易会对当事人以及本次交易造成严

重后果；  

2、本次交易筹划过程中，各方参与商讨人员仅限于少数核心人员，各方严

格缩小本次交易的知情人范围并严格控制相关人员的知情时间；  

3、上市公司和独立财务顾问提醒所有项目参与人员，本次交易的相关信息

须对包括亲属、同事在内的其他人员严格保密；   

4、上市公司与中介机构签署了《保密协议》，约定各方应对相关资料严格保

密，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披露任何保密材料；  

5、上市公司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

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

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关于强化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内幕交易防

控相关问题与解答》（2019 年 2 月 11 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本次重组

董事会首次作出决议前六个月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披露前一日止（以下简

称“自查期间”），上市公司、交易各方及其各自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相关专业机构及其他知悉本次交易的法人和自然人，以及上述相关人员的直系亲

属（指配偶、父母、年满 18 周岁的成年子女）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自查。  

根据各内幕知情人出具的自查报告，除上海舜元企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公

司第一大股东，以下简称“舜元投资”）、李正火（公司董事李史玮的父亲）外，

其余主体在自查期间均不存在买卖盈方微股票的情形。 



3 

自查范围内相关主体买卖股票的情形如下： 

姓名 

/名称 
职务/关系 买/卖 交易日期 

交易数量 

（股） 

结余数量 

（股） 

上海舜元企业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 
盈方微第一大股东 买入 2020-4-21 4,000,000 124,022,984  

李正火 
盈方微董事、副总

经理李史玮的父亲 
买入 2020-1-13 6,000 6,000 

（1）上海舜元企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买卖公司股票 

2020 年 4 月 21 日，舜元投资在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京东网（www.jd.com）

司法拍卖网络平台竞得上海盈方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持有的公司 4,000,000 股

股份，拍卖成交价 7,812,000 元，每股 1.953 元/股。截至本说明出具之日，该等

股份尚未完成登记。 

根据舜元投资于 2019 年 9 月 9 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舜元投资已对参与盈

方微的股票竞拍作出投资决策，具体情况为：“一、同意上海舜元企业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收购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0670，以下简称“盈方微”）

股票，并成为盈方微第一大股东；二、同意上海舜元企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参与

竞拍盈方微的股票，拍卖的最终成交价格不得高于盈方微股票上一交易日（2019

年 9 月 6 日）的收盘价：2.04 元/股。” 

同时，舜元投资于 2020 年 6 月 1 日出具《关于买卖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股票的说明》，主要内容为：“上海舜元企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

公司”）于 2019 年 9 月通过股东会决议同意收购盈方微（股票代码：000670）股

票并成为盈方微第一大股东。因此，本公司于 2019 年 9 月参与竞拍并中标后取

得了盈方微 87,405,000 股股份，并于 2020 年 4 月参与竞拍并根据上海市黄浦区

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8）沪 0101 执 2172 号）获得了盈方微 400 万股股

票。本公司确认本公司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本公司承诺，本公

司 2020 年 4 月竞拍获得的前述盈方微 400 万股股票自该等股票登记至本公司名

下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 

综上，舜元投资买卖公司股票是其作出的独立决策，属于市场化行为，同时

承诺上述 400 万股股票至股票登记过户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故舜元投资买卖公

司股票不属于利用内幕知情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行为。 

http://www.jd.com）司法拍卖网络平台通过
http://www.jd.com）司法拍卖网络平台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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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正火买卖公司股票 

李正火出具了书面说明：“本人上述交易行为系本人基于对股票二级市场行

情的独立判断，本人买卖*ST 盈方股票时不曾知晓任何内幕信息，也未向任何人

了解相关内幕信息，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本人及近亲属将严格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规范交易行为。 

若在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自查期间的交易违反相关规定，则本人将在上

述期间买卖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所获得的全部收益交由盈方微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所有。” 

李正火买卖公司股票是其作出的独立决策，属于市场化行为，不属于利用内

幕知情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行为。 

（三）风险提示 

按照 128 号文第五条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进行如下风险提示： 

1、在分别剔除同期大盘因素和行业板块因素影响后，上市公司股票价格在

2020 年 3 月 20 日停牌前 20 个交易日内累计涨跌幅分别为 26.58%和 31.02%，达

到了《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证监公司字【2007】

128 号）第五条的相关标准。本次交易存在因上市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或存在异常

交易可能涉嫌内幕交易而暂停、中止或取消的风险。 

2、在本次交易审核过程中，交易各方可能需要根据监管机构的要求及各自

的诉求不断调整和完善交易方案，如交易各方无法就调整和完善交易方案的措施

达成一致，则存在被暂停、中止或取消的风险； 

3、其他可能导致本次交易被暂停、中止或取消的风险。提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说明。 

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 6 月 4日 


